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利众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基金份

额转换结果的公告

《长信利众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于 2013年 2月 4日生效，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长信利众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3年分级运作

期届满，本基金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自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基金名称变更为“长信利众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

称“长信利众（LOF）”）。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以及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

基金管理人”）披露的《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利众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与基金份额转换的公告》，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

基准日日终（即 2016年 2月 4日），以份额转换后 1.0000元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基准，利众 A、利众 B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成长信利众（LOF）份额。

在进行份额转换时，利众 A、利众 B的场外份额将转换成长信利众（LOF）

场外份额，且均登记在注册登记系统下；利众 B的场内份额将转换成长信利众

（LOF）场内份额，仍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下。

现将份额转换结果公告如下表：

转换前

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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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众 A 1.0001 18,967,299.86 1.00007671 18,968,754.88

利众 B 1.3544 208,695,215.23 1.35436521

长信利众

（LOF） 282,649,539.60

注：本基金管理人已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对利众 A、利众 B的

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份额进行了计算，并由本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提交份额变更登记申请。

投资者可于 2016年 2月 15日起（含该日）在相关证券公司和各销售网点

查询转换后的份额。



投资者如需了解有关详情，请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xfund.com.cn或拨打客服电话：4007005566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2月 6日


